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469號

原      告  科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孟宗  

訴訟代理人  王仁聰律師

被      告  晟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朝榮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曾大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45,000元及自民國111年5月25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其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如原告以新臺幣215,000元為被告預供擔保，得

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45,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項規定：「訴狀

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

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

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經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

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142,50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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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民國111年5月24日以民事

準備狀追加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87,500元，

及其中6,142,5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945,000

元自111年5月24日民事準備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被告並不爭執而為言詞辯論，依上揭規定視為同意追

加，是原告之追加合於上揭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09年1月9日簽立焚燒處理廠數位控制系統合約，由

原告替被告建置焚燒處理廠之數位控制系統，其性質為一承

攬契約，約定未稅總價格為900萬元（下稱系爭契約），付

款條件為第一期款90萬元（未稅，預付款）、第二期180萬

（未稅，進度款）、第三期405萬元（未稅，交貨款）、第

四期款135萬元（未稅，安裝款）及第五期款90萬元（驗收

款），被告已於109年2月17日支付第一期款。

　㈡系爭契約第九條第1項第4款約定自系爭契約生效起算10個月

內，原告需達到可供被告進行系統試車，原告遂於109年5月

4日、同年月29日、同年10月30日，購入系爭契約相關之軟

硬體設備，並已依系爭契約將第二期款應交付之文件、資料

交付與被告，但因被告及其他承攬廠商遲延因素，被告一直

無法讓原告公司進場交貨及施作。後經原告向被告之經理馬

永駿反應，馬經理表示願意支付第二期款項，原告便於110

年2月23日開立第二期款之發票與被告，被告卻未於約定之1

10年4月30日支付款項。

　㈢後原告又多次催促被告應同意讓原告交貨，被告均藉故拖

延，原告於110年10月25日寄發律師函予被告，並請求被告

應給付第二、三期款，被告竟以原告未達成第二期款之進度

而拒不給付，然原告早已將第二期款之項目完成，第二期款

之項目雖包含「協助甲方（即被告）發包次系統所用之系統

是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並經甲方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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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然因被告發包之次系統廠商延遲交付資料，或交付資

料不完全，其應非可歸責原告之因素，再者原告已提出要將

第三期款之設備交付與被告，被告卻拒不接受，被告自屬受

領遲延，原告應得向被告請求第二、三期款6,142,500元

（含稅）。

　㈣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3項約定，第二期款之付款條件為由原

告提供被告相關資料，並協助被告發包次系統使用之控制系

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第三期之付

款條件則為由原告將系爭契約所需之設備交付予被告，並經

被告查驗無誤，上開約定為係屬以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

作為原告行使工程款債權之時期，是此等約定並不生影響於

已成立工程款債權之效力，屬被告給付工程款之清償期約

款。而被告未將各次系統廠商之完整軟體資料提供予原告，

並拒絕收受第三期款之設備，顯有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相關事

實之發生，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可認被告

就第二、三期款之清償期均已屆至，原告當可向被告請求第

二、三期之工程款無誤。　

　㈤系爭契約第六條第1項約定，系爭契約簽約後，原告應交付

契約總價10％即面額945,000元之保證本票與被告（下爭系

爭保證票），然被告卻於111年3月10日逕自兌現系爭保證

票，然原告並無不履約之情事，被告應不得兌現系爭保證

票，被告受領系爭保證票之票款自受有不當得利，並使原告

受有損害，原告應得請求被告返還945,000元。

　㈥為此，爰依系爭契約、不當得利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如上述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係為新建廢棄物焚燒處理廠，而與原告簽訂系爭契約，

向原告採購相關電腦控制設備系統，系爭契約購買標的中除

了「系統設計人工」項目外(報價173萬4,000元)均屬硬體設

備所有權或既有軟體之授權，合計報價金額高達759萬4,024

元之多，佔全部報價金額逾81.4%，是系爭契約應屬買賣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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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性質。

　㈡原告並未依系爭契約第九條第1項第(1)款及第六條第2項約

定，提供工作計畫，包括系統設計、佈置圖及設備基礎供被

告確認，亦未依約提供被告所需之所有圖紙圖面、資料、佈

置圖及設施設置計畫書等文件，且系爭契約之主系統尚無法

與被告發包之次系統達成整體之通訊協調。再者，依系爭契

約第六條第3項約定，第三期款之給付，原告必須提供設備

交貨供被告查驗無誤，始能請款，而原告當時僅先採購「有

交期考量因素之相關軟硬體設備」，即請求被告先支付「部

分硬軟體款項」，然原告僅提出一部清償之通知，並非依債

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不生提出之效力，被告自無受領遲延

可言，且最重要之主、次系統通訊程式亦未完成，甚至尚不

符第二期款之付款條件，致使被告無法就其設備之技術規格

進行驗收，其請求支付第三期全額款項，亦屬無理至明。另

被告之廠房縱有變更設計之情事，但與原告未依債之本旨給

付乙事並無因果關係，故難以此而謂被告有受領遲延之情

形。

　㈢因原告遲延完工，經被告限期催告仍未履行，被告業已依民

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自無需再支付價金。縱認本

件系爭契約性質為承攬契約，本件被告係於109年取得設立

甲級廢棄物處理機構設置核可函後，立即展開建廠作業，興

建有毒/無毒有害廢棄物、生物醫療類廢棄物、一般事業廢

棄物之處理廠，此處理廠除焚化廢棄物可協助政府解決環保

問題外，焚化產生的熱能可回收發電，並回售給台電公司。

本項投資金額高達數億元之鉅，建廠時程進度為重大影響投

資效益之事項，故兩造即在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應於109年11

月9日前達到可供被告進行系統試車之進度，俾能確保焚化

廠能盡快順利營運，此期程乃系爭契約之要素。惟原告因有

可歸責事由之遲延，未能依約完成，已如前述，故若系爭契

約為承攬契約，被告亦得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及第503條之

規定，解除系爭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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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系爭契約既已解除，被告自得提示兌現原告交付之履約保證

本票，以取回被告先前依約支付之第一期款945,000元，原

告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追加請求被告返還945,000元，亦

無理由。縱認原告本件請求之任何一部分為有理由，然原告

確有給付遲延之情事，已如前述，直至被告通知解除契約日

止，遲延已逾一年半以上，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每逾一

日，應按契約總價0.1%計付遲延違約金，上限為契約總價款

10%即90萬元。本件原告遲延天數已逾100天以上，依上述約

定應賠償違約金90萬元，故若其本件請求之任何一部分為有

理由，被告亦得以此90萬元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給付第二、三期款共6,14

2,500元，被告兌現面額945,000元之系爭保證票，屬不當得

利，應返還予原告，是被告應給付原告7,087,500元等語，

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㈠系爭

契約之定性為何？㈡系爭契約是否由被告合法解除？㈢原告

是否已得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項之約定請求第二期款1,89

0,000元（含稅）？㈣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3項之約

定請求第三期款4,252,500元（含稅）？㈤原告得否依不當

得利請求被告給付945,000元？被告是否得以違約金主張抵

銷？茲分述如下：

　㈠系爭契約之定性為何？

　1.按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種類及內

容，以形成其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倘當事人間契約之

性質不明，致影響法規之適用者，法院應闡明並曉諭當事人

為法律意見之陳述或主張，並依職權本於法律確信，自為契

約之定性以完成法規之適用，不受當事人所陳述法律意見之

拘束。查，兩造雖曾於就系爭契約之定性為買賣契約乙節表

示不爭執，惟依上開見解，本院仍得依職權本於法律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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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為契約之定性以完成法規之適用，不受當事人所陳述法律

意見之拘束。

　2.按所謂製造物供給契約，乃當事人之一方專以或主要以自己

之材料，製成物品供給他方，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

種契約之性質，究係買賣抑或承攬，仍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

釋之。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之完成，應定性為承攬契

約；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財產權之移轉，即應解釋為買賣

契約；兩者無所偏重或輕重不分時，則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

契約，關於工作之完成，適用承攬之規定，關於財產權之移

轉，即適用買賣之規定。

　3.被告固辯以系爭契約性質為買賣契約，標的為採購焚燒處理

數位控制系統之軟、硬體設備，其內容為硬體設備所有權或

既有軟體之授權，合計報價金額高達759萬4,024元之多，佔

全部報價金額逾81.4%，而原告之主給付義務則是將符合約

定功能、品質之系統軟、硬體設備所有權移轉、安裝與授權

予被告，系爭契約應屬買賣契約性質等語。

　4.惟查，系爭契約第一條約定：「甲方向乙方購買焚燒處理廠

整場數位控制系統」；第二條約定：「設備名稱、規格、技

術參數及要求、具體規格尺寸及詳細要求見附件技術資

料」;第六條第2、3、4項則約定：「2.第二期（進度款）：

金額新臺幣1,80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款之20％），由乙

方提供甲方所需之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書

及協助甲方發包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

統可達整體通訊協調，並經甲方確認....。3.第三期（交貨

款）：金額新臺幣4,05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款之4

5％），由乙方提供所需之設備交貨供甲方查驗無誤...。4.

第四期款（安裝款）金額新臺幣1,350,000元（佔本合約總

價款之15％），設備安裝完成、具備試車條件並經甲方確認

無誤...」等語（本院卷一第15-17頁），再參以原告之員工

郭聰妙於110年1月14日曾以電子郵件表示略以：馬經理您

好，設計資料項目如下，請馬經理確認設計資料是否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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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新增部分，等馬經理您確認沒問題後，如沒問題會再送正

式文件。1.系統架構圖2.PLC盤體圖及電源接線圖3.PLC程式

4.點名稱規範5.圖控畫面6.圖控操作手冊，感謝幫忙等語。

後於110年1月26日後又以電子郵件表示略以：「圖控畫面已

更新，請確認是否還要再新增修改...」等語（本院卷一第3

7頁），足認原告在規劃焚燒處理廠整場數位控制系統時需

先將所需之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書提出予

被告，經被告確認後，兩造再針對細節進行商議、修改，即

原告需就被告之需求設計圖面、提供計畫書，並協助甲方發

包之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整體

通訊協調，顯然重在工作之完成。另就第三期款部分，其給

付之內容係由被告透過系爭契約之附件資料指定由原告採購

硬體設備再交付於被告，又該設備均亦係為了運行數位控制

系統所必須者，而第四期款之部分則是將設備安裝完成後進

行軟硬體之運行，測試數位控制系統之狀況，是系爭契約之

約定重點應為原告為被告完成焚燒處理廠之數位控制系統之

建置，其顯然著重於一定工作之完成，依上開見解系爭契約

應屬一承攬契約至明。被告主張系爭契約應定性為買賣契

約，難認可採。

　㈡系爭契約是否由被告合法解除？

　1.按承攬契約，在工作未完成前，依民法第五百十一條之規

定，定作人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除有民法第四百九十四

條、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第五百零三條所定情形或契約另

有特別訂定外，倘許定作人依一般債務遲延之法則解除契

約，則承攬人已耗費勞力、時間與鉅額資金，無法求償，對

承攬人甚為不利，且非衡平之道。關於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

由，致工作不能於約定期限完成者，除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

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外，依民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之

反面解釋，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一般情形，期限本非契約

要素，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者，限於客觀性質上為期限利益

行為，且經當事人約定承攬人須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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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有適用（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06號判決意旨參

照）。民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規定，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

事由，致工作不能於約定期限完成，如有以工作於特定期限

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所謂以工

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係指依契約之性質

或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非於一定期限為給付，不能達契約之

目的者而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893號判決意旨參

照）。

　2.系爭契約第九條第1項第4款約定：「自合約生效日起算10個

月內，乙方需達到可供甲方進行系統試車;若因甲方因素延

長試車工期或甲方因遲延給付造成工期延長，則責任不應歸

屬於乙方。乙方應將設備的詳細清單於交貨前20-30天前提

供予甲方」等語（本院卷一第17-19頁）。

　3.被告固辯以系爭契約自簽約生效日起迄今，原告尚不符合第

二、三期款之付款條件，更遑論達到可供被告進行系統試車

之程度，原告顯已給付遲延，被告前於110年11月4日去函原

告限期催請其改善解決前述設備功能不符之相關問題，惟原

告並未改善，為此被告已依民法第254條之規定，於111年5

月12日調解庭中通知原告解除系爭契約，嗣再以民事陳報暨

答辯續一狀之送達，重申解除契約之意，是系爭契約業已解

除。且因本項投資金額高達數億元之鉅，建廠時程進度為重

大影響投資效益之事項，故兩造即在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應於

109年11月9日前達到可供被告進行系統試車之進度，俾能確

保焚化廠能盡快順利營運，此期程乃系爭契約之要素，原告

因有可歸責事由之遲延，未能依約完成，被告亦得依民法第

502條第2項及第503條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等語。

　4.又系爭契約為一承攬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揆諸上開

見解，被告自不得依民法第254條解除系爭契約。又系爭契

約為承攬設置焚燒處理場之數位控制系統，依其性質似難認

承攬人非於一定期限為給付，即不能達契約之目的。況系爭

契約第九條僅約定自合約生效日起算10個月內需可進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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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車，並未明確約定完工日期，難認兩造於訂約時有以工作

應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要素之合意，是以系爭契約

並未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被告自無

從依民法第502、503條之規定解除契約，被告辯稱其已依上

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要屬無據，從而，系爭契約未經被告合

法解除，現仍屬有效存續中，堪以認定。

　㈢原告是否已得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進度款1,8

90,000元（含稅）？

　1.按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

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

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民法第505條定有明

文。經查，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項約定：「第二期（進度

款）：金額新臺幣1,80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款之2

0％），由乙方提供甲方所需之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

施設置計畫書及協助甲方發包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

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整體通訊協調，並經甲方確認....」等

語（本院卷一第15、16頁），是系爭契約為約定工作分部交

付，並就各部分約定報酬，則依上開規定，原告自需完成上

開第二期款之所有項目始得向被告請求第二期款1,890,000

元，又次系統所用控制系統並未與系爭契約之系統達成整體

通訊協調，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420頁），顯見

原告並未完成第二期款項之全部項目，自不得向被告請求第

二期款1,890,000元，原告此部分請求，要屬無據。

　2.至原告主張其在提出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

書時，即已符合請領第二期款之條件，且第二期之工程款只

有20%，原告僅需提供本案件之相關資料及資訊即可，毋須

完成與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達成整體通訊，且因為原告的

第三期款之系統設備均尚未交付，次系統廠商的系統設備也

還沒進廠，原告無從完成系統間之整體通訊，原告完成之整

體通訊之工作，已屬第四期（安裝款），或甚至第五期（驗

收款）的工作。故第二期款的要求只要提供次系統廠商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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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整體通訊協調的資訊、品牌，原告就已完成「協助」的義

務，是原告確實已達到第二期款請款之要件等語。

　3.原告上開主張顯與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項之約定不符，難認

可採，再者，原告之員工即證人郭聰妙到庭證稱略以：甲方

發包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整體

通訊協調，是指被告所使用之子系統必須要與原告所提供之

系統作通信連結，主系統與子系統需要透過寫程式或其他作

業才得以連結等語（本院卷一第423、427頁），依證人郭聰

妙上開所述，可知「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乙事，尚須由原

告進行程式撰寫等相關作業以完成之，是原告主張第二期款

之請領僅需提出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書

時，即已符合請領第二期款之條件等語，不足採信。

　4.原告另主張，被告各次系統廠商皆為被告所發包，原告只能

「協助」被告向各次系統廠商要求提供資料，卻無法以契約

當事人之身分請求各廠商履行義務。是各次系統廠商未提出

完整之軟體資料，不可歸責於原告，而係可歸責於被告。且

系爭契約第二期款（進度款）之付款方式，係由原告提供被

告相關資料並協助被告發包次系統使用之控制系統是可與本

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係屬預期不確定事實

之發生時，作為原告行使工程款債權之時期，是此等約定並

不生影響於已成立工程款債權之效力，屬被告給付工程款之

清償期約款。而被告未將各次系統廠商之完整軟體資料提供

予原告，顯有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相關事實之發生，依最高法

院87年台上字第1205號判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50

號判決之意旨，認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

認被告就第二期清償期已屆至，原告可向被告請求第二期之

工程款等語。

　5.按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者，而定作人不為其行為

時，承攬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為之。定作人不於前

項期限內為其行為者，承攬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

契約解除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07條訂有明文。查被告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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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系統廠商皆為被告所發包，是原告主張無法以契約當事人

之身分請求各次系統廠商履行義務等情，堪信屬實。又被告

既與各次系統廠商具有契約關係，次系統相關資料之提供顯

然需被告之協力行為始能完成，則被告應督促各次系統廠商

提供相關資料供原告整合，此為被告之協力義務，又若被告

未履行上開協力義務，原告固得依民法第507條之規定解除

系爭契約，惟尚不得以此主張被告有可歸責原因而請求被告

給付第二期款，是原告以此請求被告給付第二期款1,890,00

0元，顯無理由。

　6.又系爭契約第六條所約定之給付方式為分部交付，依民法第

505條第2項之規定，原告需完成第二期款部分之工作後，始

得請求第二期款部分之報酬至明，其應屬給付、對待給付之

約定，原告主張其為清償期之約定，容有誤會。原告固主張

依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1205號判例、95年度台上字第2750

號判決，系爭契約第六條應為清償期之約定，而得類推適用

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視為期限屆至等語，然查最高法

院87年台上字第1205號判例其所涉之事實為承攬工作完成後

驗收保留款之清償期限之問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

50號判決所涉及者則為買賣契約，均與本件分部交付之承攬

契約不同，自不能比附援引而認系爭契約第六條為清償期之

約定，是原告主張第二期款之清償期限已屆至，被告應給付

第二期款1,890,000元乙節，為無理由。

　㈣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請求第三期款4,252,500元（含稅）？

　1.按系爭契約第六條第3項約定：「第三期（交貨款）：金額

新臺幣4,05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45％）由乙方提供所需

設備交貨供甲方查驗無誤，於當月25日前出具請款單及發票

請款，而甲方應於次月底前交付下一個月到期之支票...」

等語。原告主張其已於110年4月16日提出交付第三期款所需

之設備，被告拒不受領，已構成受領遲延，且被告對原告交

貨之請求置之不理，顯有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相關事實之發

生，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認被告就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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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款之清償期已屆至，原告可向被告請求第三期之工程款等

語。

　2.經查，原告就第三期款所需交貨之設備，原告僅提出一部交

貨，此為原告所自陳（本院卷七第184頁），又依系爭契約

第六條第3項之約定，其並未有得一部交付之約定，則原告

應提出全部之設備始得請求第三期款，是原告既未交付第三

期款之全部設備，其自無從請求被告給付第三期款。原告雖

主張其餘設備為規格品而得隨時購買及交貨等語，然卻仍未

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3項之規定提出於被告，是難認原告已

依系爭契約交付全部設備，原告自無從請求第三期款。

　3.原告另主張，系爭契約第三期款之付款方式，係由原告提供

所需之設備交貨供被告查驗無誤，係屬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

生時，作為原告行使工程款債權之時期，是此等約定並不生

影響於已成立工程款債權之效力，屬被告給付工程款之清償

期約款。而被告故意不安排原告交貨，對原告交貨之請求亦

置之不理，顯有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相關事實之發生，自可類

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應認被告就第三期款之清

償期已屆至，被告應給付原告第三期之工程款等語。經查，

系爭契約第六條之非屬期限之約定，其理由同上貳、三、

㈢、6段落所述，爰不再贅述，原告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101

條第1項之規定，要屬無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第三

期款4,252,500元，亦無理由。

　㈤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請求被告給付945,000元？被告是否得

主張以違約金抵銷？

　1.原告其自始皆欲履行系爭契約，並無不履行系爭契約之情

事，被告應無權兌現系爭保證票，然被告卻無故兌現系爭保

證票，並取得945,000元之利益，自屬不當得利，應返還予

原告等語。被告則辯以系爭契約已解除，被告自得提示兌現

系爭保證票，以取回被告先前已支付之第一期款945,000元

等語

　2.經查，系爭契約未經被告合法解除，已如前述，是被告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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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此主張請求原告給付第一期款945,000元，被告此部分

所辯，要無可採。又履約保證金僅係用以擔保履約過程中可

能發生之賠償責任，被告應舉證其有何求償事由、得求償之

金額為何，始得兌現系爭保證票，縱原告有遲延情事，被告

尚不得概括兌現系爭保證票。而被告就其於111年3月10日提

示兌現系爭保證票時有何得向原告求償之事由，均未能提出

相關事證證明，其逕兌現系爭保證票而取得945,000元乃無

法律上依據，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945,000元。

　3.復被告辯稱若認原告請求有理由，則被告得依系爭契約第十

條之約定請求原告給付900,000元之違約金，並以此主張抵

銷等語。

　4.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

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違約金得

區分為損害賠償預定性質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前者乃將

債務不履行債務人應賠償之數額予以約定，亦即一旦有債務

不履行情事發生，債權人即不待舉證證明其所受損害係因債

務不履行所致及損害額之多寡，均得按約定違約金請求債務

人支付。後者之違約金係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

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故如債務人未依債之關係所定之債務

履行時，債權人無論損害有無，皆得請求，且如有損害時，

除懲罰性違約金，更得請求其他損害賠償。又當事人約定之

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

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享受之

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而債務人已為一部履行者，亦得比照

債權人所受利益減少其數額，倘違約金係屬損害賠償總額預

定之性質者，尤應衡酌債權人實際上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

損害，以決定其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是損害賠償預定性

質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二者效力及酌減之標準各自不

同，法院於衡酌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時，自應先就

該違約金之性質予以定性，以為是否予以酌減及數額若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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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568號判決意旨參照）。

　5.系爭契約第十條約定：圖紙圖面確認後5個月內，若乙方因

素無法全部設備交齊，每逾一日，應按本合約總價款0.1％

計付遲延違約金，由甲方從待付貨款或履約保證金中予以扣

除，延遲違約金之上限為本合約總價款的10％等語。又系爭

契約並未特別約定第十條為懲罰性違約金，則依上開規定，

其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是被告辯稱為懲罰性違約

金，要無可採。

　6.原告主張其已於110年1月9日將第二期款之圖紙圖面交付被

告確認（本院卷七第189-191頁），然就第三期款之設備部

分，原告迄今尚未全部交付予被告，此經本院認定如前，是

足認原告並未在圖紙圖面經確認後之5個月內即110年6月9日

前將全部設備交付予被告，上開日期計算至本院言詞辯論終

結日止，原告已逾期逾3年之久，以系爭契約第十條之違約

金計算，其已超過合約總價款的10％即90萬元之上限，是依

系爭契約第十條計算，被告得請求之違約金為90萬元。

　7.又原告為履行系爭契約已數次參與被告所召開之會議，並與

被告所發包之次系統廠商進行聯絡，且亦已就部分設備提出

交付，此有會議記錄、電子郵件等件為證（本院卷二第119-

177頁、本院卷三第39-66頁），應堪認定。又被告直至本院

審理時始提出全部次系統廠商之資料，顯見其未於110年6月

9日前提出全部次系統廠商之資料予原告，足認被告有未盡

協力義務之情形，是本院審酌上情，並綜合考量社會經濟狀

況、兩造可歸責之情形、兩造所付出勞力、成本及平衡雙方

利益等情，認被告主張之90萬元之違約金確屬過高，而應予

以酌減為30萬元始為適當。

　8.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

定有明文。又被告對原告負有945,000元之不當得利債務，

原告則對被告負有300,000元之違約金債務，且均至清償

期，依上開規定，被告以300,000元之違約金主張抵銷應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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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據，經被告主張抵銷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應為645,000

元，原告在此範圍內之請求，應屬有據，超過此範圍之請

求，為無理由。

四、末按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同法

第203條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

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同法第229條第2項規

定：「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查本件不當得利債

務，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並以支付金錢為標的，本件111

年5月24日民事準備書狀繕本係於111年5月24日送達被告，

是被告應於111年5月25日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應自

111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

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645,00

0元及自111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

應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

聲請已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江碧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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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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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469號
原      告  科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孟宗  
訴訟代理人  王仁聰律師
被      告  晟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朝榮  


訴訟代理人  曾大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45,000元及自民國111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其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如原告以新臺幣215,000元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45,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項規定：「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經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14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民國111年5月24日以民事準備狀追加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87,500元，及其中6,142,5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945,000元自111年5月24日民事準備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並不爭執而為言詞辯論，依上揭規定視為同意追加，是原告之追加合於上揭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09年1月9日簽立焚燒處理廠數位控制系統合約，由原告替被告建置焚燒處理廠之數位控制系統，其性質為一承攬契約，約定未稅總價格為900萬元（下稱系爭契約），付款條件為第一期款90萬元（未稅，預付款）、第二期180萬（未稅，進度款）、第三期405萬元（未稅，交貨款）、第四期款135萬元（未稅，安裝款）及第五期款90萬元（驗收款），被告已於109年2月17日支付第一期款。
　㈡系爭契約第九條第1項第4款約定自系爭契約生效起算10個月內，原告需達到可供被告進行系統試車，原告遂於109年5月4日、同年月29日、同年10月30日，購入系爭契約相關之軟硬體設備，並已依系爭契約將第二期款應交付之文件、資料交付與被告，但因被告及其他承攬廠商遲延因素，被告一直無法讓原告公司進場交貨及施作。後經原告向被告之經理馬永駿反應，馬經理表示願意支付第二期款項，原告便於110年2月23日開立第二期款之發票與被告，被告卻未於約定之110年4月30日支付款項。
　㈢後原告又多次催促被告應同意讓原告交貨，被告均藉故拖延，原告於110年10月25日寄發律師函予被告，並請求被告應給付第二、三期款，被告竟以原告未達成第二期款之進度而拒不給付，然原告早已將第二期款之項目完成，第二期款之項目雖包含「協助甲方（即被告）發包次系統所用之系統是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並經甲方確認」，然因被告發包之次系統廠商延遲交付資料，或交付資料不完全，其應非可歸責原告之因素，再者原告已提出要將第三期款之設備交付與被告，被告卻拒不接受，被告自屬受領遲延，原告應得向被告請求第二、三期款6,142,500元（含稅）。
　㈣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3項約定，第二期款之付款條件為由原告提供被告相關資料，並協助被告發包次系統使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第三期之付款條件則為由原告將系爭契約所需之設備交付予被告，並經被告查驗無誤，上開約定為係屬以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作為原告行使工程款債權之時期，是此等約定並不生影響於已成立工程款債權之效力，屬被告給付工程款之清償期約款。而被告未將各次系統廠商之完整軟體資料提供予原告，並拒絕收受第三期款之設備，顯有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相關事實之發生，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可認被告就第二、三期款之清償期均已屆至，原告當可向被告請求第二、三期之工程款無誤。　
　㈤系爭契約第六條第1項約定，系爭契約簽約後，原告應交付契約總價10％即面額945,000元之保證本票與被告（下爭系爭保證票），然被告卻於111年3月10日逕自兌現系爭保證票，然原告並無不履約之情事，被告應不得兌現系爭保證票，被告受領系爭保證票之票款自受有不當得利，並使原告受有損害，原告應得請求被告返還945,000元。
　㈥為此，爰依系爭契約、不當得利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述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係為新建廢棄物焚燒處理廠，而與原告簽訂系爭契約，向原告採購相關電腦控制設備系統，系爭契約購買標的中除了「系統設計人工」項目外(報價173萬4,000元)均屬硬體設備所有權或既有軟體之授權，合計報價金額高達759萬4,024元之多，佔全部報價金額逾81.4%，是系爭契約應屬買賣契約性質。
　㈡原告並未依系爭契約第九條第1項第(1)款及第六條第2項約定，提供工作計畫，包括系統設計、佈置圖及設備基礎供被告確認，亦未依約提供被告所需之所有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圖及設施設置計畫書等文件，且系爭契約之主系統尚無法與被告發包之次系統達成整體之通訊協調。再者，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3項約定，第三期款之給付，原告必須提供設備交貨供被告查驗無誤，始能請款，而原告當時僅先採購「有交期考量因素之相關軟硬體設備」，即請求被告先支付「部分硬軟體款項」，然原告僅提出一部清償之通知，並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不生提出之效力，被告自無受領遲延可言，且最重要之主、次系統通訊程式亦未完成，甚至尚不符第二期款之付款條件，致使被告無法就其設備之技術規格進行驗收，其請求支付第三期全額款項，亦屬無理至明。另被告之廠房縱有變更設計之情事，但與原告未依債之本旨給付乙事並無因果關係，故難以此而謂被告有受領遲延之情形。
　㈢因原告遲延完工，經被告限期催告仍未履行，被告業已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自無需再支付價金。縱認本件系爭契約性質為承攬契約，本件被告係於109年取得設立甲級廢棄物處理機構設置核可函後，立即展開建廠作業，興建有毒/無毒有害廢棄物、生物醫療類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處理廠，此處理廠除焚化廢棄物可協助政府解決環保問題外，焚化產生的熱能可回收發電，並回售給台電公司。本項投資金額高達數億元之鉅，建廠時程進度為重大影響投資效益之事項，故兩造即在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應於109年11月9日前達到可供被告進行系統試車之進度，俾能確保焚化廠能盡快順利營運，此期程乃系爭契約之要素。惟原告因有可歸責事由之遲延，未能依約完成，已如前述，故若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被告亦得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及第503條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
　㈣系爭契約既已解除，被告自得提示兌現原告交付之履約保證本票，以取回被告先前依約支付之第一期款945,000元，原告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追加請求被告返還945,000元，亦無理由。縱認原告本件請求之任何一部分為有理由，然原告確有給付遲延之情事，已如前述，直至被告通知解除契約日止，遲延已逾一年半以上，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每逾一日，應按契約總價0.1%計付遲延違約金，上限為契約總價款10%即90萬元。本件原告遲延天數已逾100天以上，依上述約定應賠償違約金90萬元，故若其本件請求之任何一部分為有理由，被告亦得以此90萬元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給付第二、三期款共6,142,500元，被告兌現面額945,000元之系爭保證票，屬不當得利，應返還予原告，是被告應給付原告7,087,500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㈠系爭契約之定性為何？㈡系爭契約是否由被告合法解除？㈢原告是否已得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項之約定請求第二期款1,890,000元（含稅）？㈣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3項之約定請求第三期款4,252,500元（含稅）？㈤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請求被告給付945,000元？被告是否得以違約金主張抵銷？茲分述如下：
　㈠系爭契約之定性為何？
　1.按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種類及內容，以形成其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倘當事人間契約之性質不明，致影響法規之適用者，法院應闡明並曉諭當事人為法律意見之陳述或主張，並依職權本於法律確信，自為契約之定性以完成法規之適用，不受當事人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查，兩造雖曾於就系爭契約之定性為買賣契約乙節表示不爭執，惟依上開見解，本院仍得依職權本於法律確信，自為契約之定性以完成法規之適用，不受當事人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
　2.按所謂製造物供給契約，乃當事人之一方專以或主要以自己之材料，製成物品供給他方，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種契約之性質，究係買賣抑或承攬，仍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釋之。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之完成，應定性為承攬契約；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財產權之移轉，即應解釋為買賣契約；兩者無所偏重或輕重不分時，則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關於工作之完成，適用承攬之規定，關於財產權之移轉，即適用買賣之規定。
　3.被告固辯以系爭契約性質為買賣契約，標的為採購焚燒處理數位控制系統之軟、硬體設備，其內容為硬體設備所有權或既有軟體之授權，合計報價金額高達759萬4,024元之多，佔全部報價金額逾81.4%，而原告之主給付義務則是將符合約定功能、品質之系統軟、硬體設備所有權移轉、安裝與授權予被告，系爭契約應屬買賣契約性質等語。
　4.惟查，系爭契約第一條約定：「甲方向乙方購買焚燒處理廠整場數位控制系統」；第二條約定：「設備名稱、規格、技術參數及要求、具體規格尺寸及詳細要求見附件技術資料」;第六條第2、3、4項則約定：「2.第二期（進度款）：金額新臺幣1,80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款之20％），由乙方提供甲方所需之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書及協助甲方發包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整體通訊協調，並經甲方確認....。3.第三期（交貨款）：金額新臺幣4,05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款之45％），由乙方提供所需之設備交貨供甲方查驗無誤...。4.第四期款（安裝款）金額新臺幣1,35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款之15％），設備安裝完成、具備試車條件並經甲方確認無誤...」等語（本院卷一第15-17頁），再參以原告之員工郭聰妙於110年1月14日曾以電子郵件表示略以：馬經理您好，設計資料項目如下，請馬經理確認設計資料是否要修改或新增部分，等馬經理您確認沒問題後，如沒問題會再送正式文件。1.系統架構圖2.PLC盤體圖及電源接線圖3.PLC程式4.點名稱規範5.圖控畫面6.圖控操作手冊，感謝幫忙等語。後於110年1月26日後又以電子郵件表示略以：「圖控畫面已更新，請確認是否還要再新增修改...」等語（本院卷一第37頁），足認原告在規劃焚燒處理廠整場數位控制系統時需先將所需之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書提出予被告，經被告確認後，兩造再針對細節進行商議、修改，即原告需就被告之需求設計圖面、提供計畫書，並協助甲方發包之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整體通訊協調，顯然重在工作之完成。另就第三期款部分，其給付之內容係由被告透過系爭契約之附件資料指定由原告採購硬體設備再交付於被告，又該設備均亦係為了運行數位控制系統所必須者，而第四期款之部分則是將設備安裝完成後進行軟硬體之運行，測試數位控制系統之狀況，是系爭契約之約定重點應為原告為被告完成焚燒處理廠之數位控制系統之建置，其顯然著重於一定工作之完成，依上開見解系爭契約應屬一承攬契約至明。被告主張系爭契約應定性為買賣契約，難認可採。
　㈡系爭契約是否由被告合法解除？
　1.按承攬契約，在工作未完成前，依民法第五百十一條之規定，定作人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除有民法第四百九十四條、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第五百零三條所定情形或契約另有特別訂定外，倘許定作人依一般債務遲延之法則解除契約，則承攬人已耗費勞力、時間與鉅額資金，無法求償，對承攬人甚為不利，且非衡平之道。關於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不能於約定期限完成者，除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外，依民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之反面解釋，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一般情形，期限本非契約要素，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者，限於客觀性質上為期限利益行為，且經當事人約定承攬人須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06號判決意旨參照）。民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規定，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不能於約定期限完成，如有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所謂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係指依契約之性質或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非於一定期限為給付，不能達契約之目的者而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2.系爭契約第九條第1項第4款約定：「自合約生效日起算10個月內，乙方需達到可供甲方進行系統試車;若因甲方因素延長試車工期或甲方因遲延給付造成工期延長，則責任不應歸屬於乙方。乙方應將設備的詳細清單於交貨前20-30天前提供予甲方」等語（本院卷一第17-19頁）。
　3.被告固辯以系爭契約自簽約生效日起迄今，原告尚不符合第二、三期款之付款條件，更遑論達到可供被告進行系統試車之程度，原告顯已給付遲延，被告前於110年11月4日去函原告限期催請其改善解決前述設備功能不符之相關問題，惟原告並未改善，為此被告已依民法第254條之規定，於111年5月12日調解庭中通知原告解除系爭契約，嗣再以民事陳報暨答辯續一狀之送達，重申解除契約之意，是系爭契約業已解除。且因本項投資金額高達數億元之鉅，建廠時程進度為重大影響投資效益之事項，故兩造即在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應於109年11月9日前達到可供被告進行系統試車之進度，俾能確保焚化廠能盡快順利營運，此期程乃系爭契約之要素，原告因有可歸責事由之遲延，未能依約完成，被告亦得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及第503條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等語。
　4.又系爭契約為一承攬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揆諸上開見解，被告自不得依民法第254條解除系爭契約。又系爭契約為承攬設置焚燒處理場之數位控制系統，依其性質似難認承攬人非於一定期限為給付，即不能達契約之目的。況系爭契約第九條僅約定自合約生效日起算10個月內需可進行系統試車，並未明確約定完工日期，難認兩造於訂約時有以工作應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要素之合意，是以系爭契約並未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被告自無從依民法第502、503條之規定解除契約，被告辯稱其已依上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要屬無據，從而，系爭契約未經被告合法解除，現仍屬有效存續中，堪以認定。
　㈢原告是否已得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進度款1,890,000元（含稅）？
　1.按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民法第505條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項約定：「第二期（進度款）：金額新臺幣1,80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款之20％），由乙方提供甲方所需之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書及協助甲方發包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整體通訊協調，並經甲方確認....」等語（本院卷一第15、16頁），是系爭契約為約定工作分部交付，並就各部分約定報酬，則依上開規定，原告自需完成上開第二期款之所有項目始得向被告請求第二期款1,890,000元，又次系統所用控制系統並未與系爭契約之系統達成整體通訊協調，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420頁），顯見原告並未完成第二期款項之全部項目，自不得向被告請求第二期款1,890,000元，原告此部分請求，要屬無據。
　2.至原告主張其在提出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書時，即已符合請領第二期款之條件，且第二期之工程款只有20%，原告僅需提供本案件之相關資料及資訊即可，毋須完成與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達成整體通訊，且因為原告的第三期款之系統設備均尚未交付，次系統廠商的系統設備也還沒進廠，原告無從完成系統間之整體通訊，原告完成之整體通訊之工作，已屬第四期（安裝款），或甚至第五期（驗收款）的工作。故第二期款的要求只要提供次系統廠商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的資訊、品牌，原告就已完成「協助」的義務，是原告確實已達到第二期款請款之要件等語。
　3.原告上開主張顯與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項之約定不符，難認可採，再者，原告之員工即證人郭聰妙到庭證稱略以：甲方發包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整體通訊協調，是指被告所使用之子系統必須要與原告所提供之系統作通信連結，主系統與子系統需要透過寫程式或其他作業才得以連結等語（本院卷一第423、427頁），依證人郭聰妙上開所述，可知「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乙事，尚須由原告進行程式撰寫等相關作業以完成之，是原告主張第二期款之請領僅需提出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書時，即已符合請領第二期款之條件等語，不足採信。
　4.原告另主張，被告各次系統廠商皆為被告所發包，原告只能「協助」被告向各次系統廠商要求提供資料，卻無法以契約當事人之身分請求各廠商履行義務。是各次系統廠商未提出完整之軟體資料，不可歸責於原告，而係可歸責於被告。且系爭契約第二期款（進度款）之付款方式，係由原告提供被告相關資料並協助被告發包次系統使用之控制系統是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係屬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時，作為原告行使工程款債權之時期，是此等約定並不生影響於已成立工程款債權之效力，屬被告給付工程款之清償期約款。而被告未將各次系統廠商之完整軟體資料提供予原告，顯有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相關事實之發生，依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1205號判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判決之意旨，認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認被告就第二期清償期已屆至，原告可向被告請求第二期之工程款等語。
　5.按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者，而定作人不為其行為時，承攬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為之。定作人不於前項期限內為其行為者，承攬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07條訂有明文。查被告之各次系統廠商皆為被告所發包，是原告主張無法以契約當事人之身分請求各次系統廠商履行義務等情，堪信屬實。又被告既與各次系統廠商具有契約關係，次系統相關資料之提供顯然需被告之協力行為始能完成，則被告應督促各次系統廠商提供相關資料供原告整合，此為被告之協力義務，又若被告未履行上開協力義務，原告固得依民法第507條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惟尚不得以此主張被告有可歸責原因而請求被告給付第二期款，是原告以此請求被告給付第二期款1,890,000元，顯無理由。
　6.又系爭契約第六條所約定之給付方式為分部交付，依民法第505條第2項之規定，原告需完成第二期款部分之工作後，始得請求第二期款部分之報酬至明，其應屬給付、對待給付之約定，原告主張其為清償期之約定，容有誤會。原告固主張依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1205號判例、95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判決，系爭契約第六條應為清償期之約定，而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視為期限屆至等語，然查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1205號判例其所涉之事實為承攬工作完成後驗收保留款之清償期限之問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判決所涉及者則為買賣契約，均與本件分部交付之承攬契約不同，自不能比附援引而認系爭契約第六條為清償期之約定，是原告主張第二期款之清償期限已屆至，被告應給付第二期款1,890,000元乙節，為無理由。
　㈣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請求第三期款4,252,500元（含稅）？
　1.按系爭契約第六條第3項約定：「第三期（交貨款）：金額新臺幣4,05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45％）由乙方提供所需設備交貨供甲方查驗無誤，於當月25日前出具請款單及發票請款，而甲方應於次月底前交付下一個月到期之支票...」等語。原告主張其已於110年4月16日提出交付第三期款所需之設備，被告拒不受領，已構成受領遲延，且被告對原告交貨之請求置之不理，顯有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相關事實之發生，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認被告就第三期款之清償期已屆至，原告可向被告請求第三期之工程款等語。
　2.經查，原告就第三期款所需交貨之設備，原告僅提出一部交貨，此為原告所自陳（本院卷七第184頁），又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3項之約定，其並未有得一部交付之約定，則原告應提出全部之設備始得請求第三期款，是原告既未交付第三期款之全部設備，其自無從請求被告給付第三期款。原告雖主張其餘設備為規格品而得隨時購買及交貨等語，然卻仍未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3項之規定提出於被告，是難認原告已依系爭契約交付全部設備，原告自無從請求第三期款。
　3.原告另主張，系爭契約第三期款之付款方式，係由原告提供所需之設備交貨供被告查驗無誤，係屬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時，作為原告行使工程款債權之時期，是此等約定並不生影響於已成立工程款債權之效力，屬被告給付工程款之清償期約款。而被告故意不安排原告交貨，對原告交貨之請求亦置之不理，顯有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相關事實之發生，自可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應認被告就第三期款之清償期已屆至，被告應給付原告第三期之工程款等語。經查，系爭契約第六條之非屬期限之約定，其理由同上貳、三、㈢、6段落所述，爰不再贅述，原告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要屬無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第三期款4,252,500元，亦無理由。
　㈤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請求被告給付945,000元？被告是否得主張以違約金抵銷？
　1.原告其自始皆欲履行系爭契約，並無不履行系爭契約之情事，被告應無權兌現系爭保證票，然被告卻無故兌現系爭保證票，並取得945,000元之利益，自屬不當得利，應返還予原告等語。被告則辯以系爭契約已解除，被告自得提示兌現系爭保證票，以取回被告先前已支付之第一期款945,000元等語
　2.經查，系爭契約未經被告合法解除，已如前述，是被告自不得以此主張請求原告給付第一期款945,000元，被告此部分所辯，要無可採。又履約保證金僅係用以擔保履約過程中可能發生之賠償責任，被告應舉證其有何求償事由、得求償之金額為何，始得兌現系爭保證票，縱原告有遲延情事，被告尚不得概括兌現系爭保證票。而被告就其於111年3月10日提示兌現系爭保證票時有何得向原告求償之事由，均未能提出相關事證證明，其逕兌現系爭保證票而取得945,000元乃無法律上依據，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945,000元。
　3.復被告辯稱若認原告請求有理由，則被告得依系爭契約第十條之約定請求原告給付900,000元之違約金，並以此主張抵銷等語。
　4.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違約金得區分為損害賠償預定性質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前者乃將債務不履行債務人應賠償之數額予以約定，亦即一旦有債務不履行情事發生，債權人即不待舉證證明其所受損害係因債務不履行所致及損害額之多寡，均得按約定違約金請求債務人支付。後者之違約金係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故如債務人未依債之關係所定之債務履行時，債權人無論損害有無，皆得請求，且如有損害時，除懲罰性違約金，更得請求其他損害賠償。又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而債務人已為一部履行者，亦得比照債權人所受利益減少其數額，倘違約金係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之性質者，尤應衡酌債權人實際上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以決定其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是損害賠償預定性質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二者效力及酌減之標準各自不同，法院於衡酌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時，自應先就該違約金之性質予以定性，以為是否予以酌減及數額若干之判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568號判決意旨參照）。
　5.系爭契約第十條約定：圖紙圖面確認後5個月內，若乙方因素無法全部設備交齊，每逾一日，應按本合約總價款0.1％計付遲延違約金，由甲方從待付貨款或履約保證金中予以扣除，延遲違約金之上限為本合約總價款的10％等語。又系爭契約並未特別約定第十條為懲罰性違約金，則依上開規定，其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是被告辯稱為懲罰性違約金，要無可採。
　6.原告主張其已於110年1月9日將第二期款之圖紙圖面交付被告確認（本院卷七第189-191頁），然就第三期款之設備部分，原告迄今尚未全部交付予被告，此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足認原告並未在圖紙圖面經確認後之5個月內即110年6月9日前將全部設備交付予被告，上開日期計算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日止，原告已逾期逾3年之久，以系爭契約第十條之違約金計算，其已超過合約總價款的10％即90萬元之上限，是依系爭契約第十條計算，被告得請求之違約金為90萬元。
　7.又原告為履行系爭契約已數次參與被告所召開之會議，並與被告所發包之次系統廠商進行聯絡，且亦已就部分設備提出交付，此有會議記錄、電子郵件等件為證（本院卷二第119-177頁、本院卷三第39-66頁），應堪認定。又被告直至本院審理時始提出全部次系統廠商之資料，顯見其未於110年6月9日前提出全部次系統廠商之資料予原告，足認被告有未盡協力義務之情形，是本院審酌上情，並綜合考量社會經濟狀況、兩造可歸責之情形、兩造所付出勞力、成本及平衡雙方利益等情，認被告主張之90萬元之違約金確屬過高，而應予以酌減為30萬元始為適當。
　8.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對原告負有945,000元之不當得利債務，原告則對被告負有300,000元之違約金債務，且均至清償期，依上開規定，被告以300,000元之違約金主張抵銷應屬有據，經被告主張抵銷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應為645,000元，原告在此範圍內之請求，應屬有據，超過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四、末按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同法第203條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同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查本件不當得利債務，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並以支付金錢為標的，本件111年5月24日民事準備書狀繕本係於111年5月24日送達被告，是被告應於111年5月25日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1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645,000元及自111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江碧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469號

原      告  科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孟宗  

訴訟代理人  王仁聰律師

被      告  晟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朝榮  



訴訟代理人  曾大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45,000元及自民國111年5月25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其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如原告以新臺幣215,000元為被告預供擔保，得

    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45,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項規定：「訴狀

    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

    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

    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經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142,5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民國111年5月24日以民事準備狀

    追加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87,500元，及其中6

    ,142,5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945,000元自111

    年5月24日民事準備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並

    不爭執而為言詞辯論，依上揭規定視為同意追加，是原告之

    追加合於上揭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09年1月9日簽立焚燒處理廠數位控制系統合約，由原

    告替被告建置焚燒處理廠之數位控制系統，其性質為一承攬

    契約，約定未稅總價格為900萬元（下稱系爭契約），付款

    條件為第一期款90萬元（未稅，預付款）、第二期180萬（

    未稅，進度款）、第三期405萬元（未稅，交貨款）、第四

    期款135萬元（未稅，安裝款）及第五期款90萬元（驗收款

    ），被告已於109年2月17日支付第一期款。

　㈡系爭契約第九條第1項第4款約定自系爭契約生效起算10個月

    內，原告需達到可供被告進行系統試車，原告遂於109年5月

    4日、同年月29日、同年10月30日，購入系爭契約相關之軟

    硬體設備，並已依系爭契約將第二期款應交付之文件、資料

    交付與被告，但因被告及其他承攬廠商遲延因素，被告一直

    無法讓原告公司進場交貨及施作。後經原告向被告之經理馬

    永駿反應，馬經理表示願意支付第二期款項，原告便於110

    年2月23日開立第二期款之發票與被告，被告卻未於約定之1

    10年4月30日支付款項。

　㈢後原告又多次催促被告應同意讓原告交貨，被告均藉故拖延

    ，原告於110年10月25日寄發律師函予被告，並請求被告應

    給付第二、三期款，被告竟以原告未達成第二期款之進度而

    拒不給付，然原告早已將第二期款之項目完成，第二期款之

    項目雖包含「協助甲方（即被告）發包次系統所用之系統是

    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並經甲方確認

    」，然因被告發包之次系統廠商延遲交付資料，或交付資料

    不完全，其應非可歸責原告之因素，再者原告已提出要將第

    三期款之設備交付與被告，被告卻拒不接受，被告自屬受領

    遲延，原告應得向被告請求第二、三期款6,142,500元（含

    稅）。

　㈣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3項約定，第二期款之付款條件為由原

    告提供被告相關資料，並協助被告發包次系統使用之控制系

    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第三期之付

    款條件則為由原告將系爭契約所需之設備交付予被告，並經

    被告查驗無誤，上開約定為係屬以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

    作為原告行使工程款債權之時期，是此等約定並不生影響於

    已成立工程款債權之效力，屬被告給付工程款之清償期約款

    。而被告未將各次系統廠商之完整軟體資料提供予原告，並

    拒絕收受第三期款之設備，顯有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相關事實

    之發生，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可認被告就

    第二、三期款之清償期均已屆至，原告當可向被告請求第二

    、三期之工程款無誤。　

　㈤系爭契約第六條第1項約定，系爭契約簽約後，原告應交付契

    約總價10％即面額945,000元之保證本票與被告（下爭系爭保

    證票），然被告卻於111年3月10日逕自兌現系爭保證票，然

    原告並無不履約之情事，被告應不得兌現系爭保證票，被告

    受領系爭保證票之票款自受有不當得利，並使原告受有損害

    ，原告應得請求被告返還945,000元。

　㈥為此，爰依系爭契約、不當得利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如上述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係為新建廢棄物焚燒處理廠，而與原告簽訂系爭契約，

    向原告採購相關電腦控制設備系統，系爭契約購買標的中除

    了「系統設計人工」項目外(報價173萬4,000元)均屬硬體設

    備所有權或既有軟體之授權，合計報價金額高達759萬4,024

    元之多，佔全部報價金額逾81.4%，是系爭契約應屬買賣契

    約性質。

　㈡原告並未依系爭契約第九條第1項第(1)款及第六條第2項約定

    ，提供工作計畫，包括系統設計、佈置圖及設備基礎供被告

    確認，亦未依約提供被告所需之所有圖紙圖面、資料、佈置

    圖及設施設置計畫書等文件，且系爭契約之主系統尚無法與

    被告發包之次系統達成整體之通訊協調。再者，依系爭契約

    第六條第3項約定，第三期款之給付，原告必須提供設備交

    貨供被告查驗無誤，始能請款，而原告當時僅先採購「有交

    期考量因素之相關軟硬體設備」，即請求被告先支付「部分

    硬軟體款項」，然原告僅提出一部清償之通知，並非依債務

    本旨實行提出給付，不生提出之效力，被告自無受領遲延可

    言，且最重要之主、次系統通訊程式亦未完成，甚至尚不符

    第二期款之付款條件，致使被告無法就其設備之技術規格進

    行驗收，其請求支付第三期全額款項，亦屬無理至明。另被

    告之廠房縱有變更設計之情事，但與原告未依債之本旨給付

    乙事並無因果關係，故難以此而謂被告有受領遲延之情形。

　㈢因原告遲延完工，經被告限期催告仍未履行，被告業已依民

    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自無需再支付價金。縱認本

    件系爭契約性質為承攬契約，本件被告係於109年取得設立

    甲級廢棄物處理機構設置核可函後，立即展開建廠作業，興

    建有毒/無毒有害廢棄物、生物醫療類廢棄物、一般事業廢

    棄物之處理廠，此處理廠除焚化廢棄物可協助政府解決環保

    問題外，焚化產生的熱能可回收發電，並回售給台電公司。

    本項投資金額高達數億元之鉅，建廠時程進度為重大影響投

    資效益之事項，故兩造即在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應於109年11

    月9日前達到可供被告進行系統試車之進度，俾能確保焚化

    廠能盡快順利營運，此期程乃系爭契約之要素。惟原告因有

    可歸責事由之遲延，未能依約完成，已如前述，故若系爭契

    約為承攬契約，被告亦得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及第503條之

    規定，解除系爭契約。

　㈣系爭契約既已解除，被告自得提示兌現原告交付之履約保證

    本票，以取回被告先前依約支付之第一期款945,000元，原

    告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追加請求被告返還945,000元，亦

    無理由。縱認原告本件請求之任何一部分為有理由，然原告

    確有給付遲延之情事，已如前述，直至被告通知解除契約日

    止，遲延已逾一年半以上，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每逾一

    日，應按契約總價0.1%計付遲延違約金，上限為契約總價款

    10%即90萬元。本件原告遲延天數已逾100天以上，依上述約

    定應賠償違約金90萬元，故若其本件請求之任何一部分為有

    理由，被告亦得以此90萬元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給付第二、三期款共6,14

    2,500元，被告兌現面額945,000元之系爭保證票，屬不當得

    利，應返還予原告，是被告應給付原告7,087,500元等語，

    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㈠系爭

    契約之定性為何？㈡系爭契約是否由被告合法解除？㈢原告是

    否已得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項之約定請求第二期款1,890,0

    00元（含稅）？㈣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3項之約定請

    求第三期款4,252,500元（含稅）？㈤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請

    求被告給付945,000元？被告是否得以違約金主張抵銷？茲

    分述如下：

　㈠系爭契約之定性為何？

　1.按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種類及內容

    ，以形成其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倘當事人間契約之性

    質不明，致影響法規之適用者，法院應闡明並曉諭當事人為

    法律意見之陳述或主張，並依職權本於法律確信，自為契約

    之定性以完成法規之適用，不受當事人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

    束。查，兩造雖曾於就系爭契約之定性為買賣契約乙節表示

    不爭執，惟依上開見解，本院仍得依職權本於法律確信，自

    為契約之定性以完成法規之適用，不受當事人所陳述法律意

    見之拘束。

　2.按所謂製造物供給契約，乃當事人之一方專以或主要以自己

    之材料，製成物品供給他方，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

    種契約之性質，究係買賣抑或承攬，仍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

    釋之。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之完成，應定性為承攬契

    約；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財產權之移轉，即應解釋為買賣

    契約；兩者無所偏重或輕重不分時，則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

    契約，關於工作之完成，適用承攬之規定，關於財產權之移

    轉，即適用買賣之規定。

　3.被告固辯以系爭契約性質為買賣契約，標的為採購焚燒處理

    數位控制系統之軟、硬體設備，其內容為硬體設備所有權或

    既有軟體之授權，合計報價金額高達759萬4,024元之多，佔

    全部報價金額逾81.4%，而原告之主給付義務則是將符合約

    定功能、品質之系統軟、硬體設備所有權移轉、安裝與授權

    予被告，系爭契約應屬買賣契約性質等語。

　4.惟查，系爭契約第一條約定：「甲方向乙方購買焚燒處理廠

    整場數位控制系統」；第二條約定：「設備名稱、規格、技

    術參數及要求、具體規格尺寸及詳細要求見附件技術資料」

    ;第六條第2、3、4項則約定：「2.第二期（進度款）：金額

    新臺幣1,80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款之20％），由乙方提供

    甲方所需之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書及協助

    甲方發包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

    整體通訊協調，並經甲方確認....。3.第三期（交貨款）：

    金額新臺幣4,05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款之45％），由乙方

    提供所需之設備交貨供甲方查驗無誤...。4.第四期款（安

    裝款）金額新臺幣1,35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款之15％），

    設備安裝完成、具備試車條件並經甲方確認無誤...」等語

    （本院卷一第15-17頁），再參以原告之員工郭聰妙於110年

    1月14日曾以電子郵件表示略以：馬經理您好，設計資料項

    目如下，請馬經理確認設計資料是否要修改或新增部分，等

    馬經理您確認沒問題後，如沒問題會再送正式文件。1.系統

    架構圖2.PLC盤體圖及電源接線圖3.PLC程式4.點名稱規範5.

    圖控畫面6.圖控操作手冊，感謝幫忙等語。後於110年1月26

    日後又以電子郵件表示略以：「圖控畫面已更新，請確認是

    否還要再新增修改...」等語（本院卷一第37頁），足認原

    告在規劃焚燒處理廠整場數位控制系統時需先將所需之圖紙

    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書提出予被告，經被告確

    認後，兩造再針對細節進行商議、修改，即原告需就被告之

    需求設計圖面、提供計畫書，並協助甲方發包之次系統所用

    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整體通訊協調，顯然

    重在工作之完成。另就第三期款部分，其給付之內容係由被

    告透過系爭契約之附件資料指定由原告採購硬體設備再交付

    於被告，又該設備均亦係為了運行數位控制系統所必須者，

    而第四期款之部分則是將設備安裝完成後進行軟硬體之運行

    ，測試數位控制系統之狀況，是系爭契約之約定重點應為原

    告為被告完成焚燒處理廠之數位控制系統之建置，其顯然著

    重於一定工作之完成，依上開見解系爭契約應屬一承攬契約

    至明。被告主張系爭契約應定性為買賣契約，難認可採。

　㈡系爭契約是否由被告合法解除？

　1.按承攬契約，在工作未完成前，依民法第五百十一條之規定

    ，定作人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除有民法第四百九十四條、

    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第五百零三條所定情形或契約另有特

    別訂定外，倘許定作人依一般債務遲延之法則解除契約，則

    承攬人已耗費勞力、時間與鉅額資金，無法求償，對承攬人

    甚為不利，且非衡平之道。關於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

    工作不能於約定期限完成者，除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

    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外，依民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之反面解

    釋，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一般情形，期限本非契約要素，

    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者，限於客觀性質上為期限利益行為，

    且經當事人約定承攬人須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者，始有適

    用（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06號判決意旨參照）。民法

    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規定，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

    作不能於約定期限完成，如有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

    為契約之要素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所謂以工作於特定期

    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係指依契約之性質或當事人之

    意思表示，非於一定期限為給付，不能達契約之目的者而言

    （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2.系爭契約第九條第1項第4款約定：「自合約生效日起算10個

    月內，乙方需達到可供甲方進行系統試車;若因甲方因素延

    長試車工期或甲方因遲延給付造成工期延長，則責任不應歸

    屬於乙方。乙方應將設備的詳細清單於交貨前20-30天前提

    供予甲方」等語（本院卷一第17-19頁）。

　3.被告固辯以系爭契約自簽約生效日起迄今，原告尚不符合第

    二、三期款之付款條件，更遑論達到可供被告進行系統試車

    之程度，原告顯已給付遲延，被告前於110年11月4日去函原

    告限期催請其改善解決前述設備功能不符之相關問題，惟原

    告並未改善，為此被告已依民法第254條之規定，於111年5

    月12日調解庭中通知原告解除系爭契約，嗣再以民事陳報暨

    答辯續一狀之送達，重申解除契約之意，是系爭契約業已解

    除。且因本項投資金額高達數億元之鉅，建廠時程進度為重

    大影響投資效益之事項，故兩造即在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應於

    109年11月9日前達到可供被告進行系統試車之進度，俾能確

    保焚化廠能盡快順利營運，此期程乃系爭契約之要素，原告

    因有可歸責事由之遲延，未能依約完成，被告亦得依民法第

    502條第2項及第503條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等語。

　4.又系爭契約為一承攬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揆諸上開

    見解，被告自不得依民法第254條解除系爭契約。又系爭契

    約為承攬設置焚燒處理場之數位控制系統，依其性質似難認

    承攬人非於一定期限為給付，即不能達契約之目的。況系爭

    契約第九條僅約定自合約生效日起算10個月內需可進行系統

    試車，並未明確約定完工日期，難認兩造於訂約時有以工作

    應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要素之合意，是以系爭契約

    並未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被告自無

    從依民法第502、503條之規定解除契約，被告辯稱其已依上

    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要屬無據，從而，系爭契約未經被告合

    法解除，現仍屬有效存續中，堪以認定。

　㈢原告是否已得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進度款1,89

    0,000元（含稅）？

　1.按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

    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

    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民法第505條定有明

    文。經查，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項約定：「第二期（進度款

    ）：金額新臺幣1,80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款之20％），由

    乙方提供甲方所需之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

    書及協助甲方發包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

    系統可達整體通訊協調，並經甲方確認....」等語（本院卷

    一第15、16頁），是系爭契約為約定工作分部交付，並就各

    部分約定報酬，則依上開規定，原告自需完成上開第二期款

    之所有項目始得向被告請求第二期款1,890,000元，又次系

    統所用控制系統並未與系爭契約之系統達成整體通訊協調，

    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420頁），顯見原告並未完

    成第二期款項之全部項目，自不得向被告請求第二期款1,89

    0,000元，原告此部分請求，要屬無據。

　2.至原告主張其在提出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

    書時，即已符合請領第二期款之條件，且第二期之工程款只

    有20%，原告僅需提供本案件之相關資料及資訊即可，毋須

    完成與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達成整體通訊，且因為原告的

    第三期款之系統設備均尚未交付，次系統廠商的系統設備也

    還沒進廠，原告無從完成系統間之整體通訊，原告完成之整

    體通訊之工作，已屬第四期（安裝款），或甚至第五期（驗

    收款）的工作。故第二期款的要求只要提供次系統廠商可達

    成整體通訊協調的資訊、品牌，原告就已完成「協助」的義

    務，是原告確實已達到第二期款請款之要件等語。

　3.原告上開主張顯與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項之約定不符，難認

    可採，再者，原告之員工即證人郭聰妙到庭證稱略以：甲方

    發包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整體

    通訊協調，是指被告所使用之子系統必須要與原告所提供之

    系統作通信連結，主系統與子系統需要透過寫程式或其他作

    業才得以連結等語（本院卷一第423、427頁），依證人郭聰

    妙上開所述，可知「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乙事，尚須由原

    告進行程式撰寫等相關作業以完成之，是原告主張第二期款

    之請領僅需提出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書時

    ，即已符合請領第二期款之條件等語，不足採信。

　4.原告另主張，被告各次系統廠商皆為被告所發包，原告只能

    「協助」被告向各次系統廠商要求提供資料，卻無法以契約

    當事人之身分請求各廠商履行義務。是各次系統廠商未提出

    完整之軟體資料，不可歸責於原告，而係可歸責於被告。且

    系爭契約第二期款（進度款）之付款方式，係由原告提供被

    告相關資料並協助被告發包次系統使用之控制系統是可與本

    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係屬預期不確定事實

    之發生時，作為原告行使工程款債權之時期，是此等約定並

    不生影響於已成立工程款債權之效力，屬被告給付工程款之

    清償期約款。而被告未將各次系統廠商之完整軟體資料提供

    予原告，顯有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相關事實之發生，依最高法

    院87年台上字第1205號判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50

    號判決之意旨，認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

    認被告就第二期清償期已屆至，原告可向被告請求第二期之

    工程款等語。

　5.按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者，而定作人不為其行為時

    ，承攬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為之。定作人不於前項

    期限內為其行為者，承攬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

    約解除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07條訂有明文。查被告之各次

    系統廠商皆為被告所發包，是原告主張無法以契約當事人之

    身分請求各次系統廠商履行義務等情，堪信屬實。又被告既

    與各次系統廠商具有契約關係，次系統相關資料之提供顯然

    需被告之協力行為始能完成，則被告應督促各次系統廠商提

    供相關資料供原告整合，此為被告之協力義務，又若被告未

    履行上開協力義務，原告固得依民法第507條之規定解除系

    爭契約，惟尚不得以此主張被告有可歸責原因而請求被告給

    付第二期款，是原告以此請求被告給付第二期款1,890,000

    元，顯無理由。

　6.又系爭契約第六條所約定之給付方式為分部交付，依民法第

    505條第2項之規定，原告需完成第二期款部分之工作後，始

    得請求第二期款部分之報酬至明，其應屬給付、對待給付之

    約定，原告主張其為清償期之約定，容有誤會。原告固主張

    依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1205號判例、95年度台上字第2750

    號判決，系爭契約第六條應為清償期之約定，而得類推適用

    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視為期限屆至等語，然查最高法

    院87年台上字第1205號判例其所涉之事實為承攬工作完成後

    驗收保留款之清償期限之問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

    50號判決所涉及者則為買賣契約，均與本件分部交付之承攬

    契約不同，自不能比附援引而認系爭契約第六條為清償期之

    約定，是原告主張第二期款之清償期限已屆至，被告應給付

    第二期款1,890,000元乙節，為無理由。

　㈣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請求第三期款4,252,500元（含稅）？

　1.按系爭契約第六條第3項約定：「第三期（交貨款）：金額

    新臺幣4,05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45％）由乙方提供所需設

    備交貨供甲方查驗無誤，於當月25日前出具請款單及發票請

    款，而甲方應於次月底前交付下一個月到期之支票...」等

    語。原告主張其已於110年4月16日提出交付第三期款所需之

    設備，被告拒不受領，已構成受領遲延，且被告對原告交貨

    之請求置之不理，顯有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相關事實之發生，

    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認被告就第三期款

    之清償期已屆至，原告可向被告請求第三期之工程款等語。

　2.經查，原告就第三期款所需交貨之設備，原告僅提出一部交

    貨，此為原告所自陳（本院卷七第184頁），又依系爭契約

    第六條第3項之約定，其並未有得一部交付之約定，則原告

    應提出全部之設備始得請求第三期款，是原告既未交付第三

    期款之全部設備，其自無從請求被告給付第三期款。原告雖

    主張其餘設備為規格品而得隨時購買及交貨等語，然卻仍未

    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3項之規定提出於被告，是難認原告已

    依系爭契約交付全部設備，原告自無從請求第三期款。

　3.原告另主張，系爭契約第三期款之付款方式，係由原告提供

    所需之設備交貨供被告查驗無誤，係屬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

    生時，作為原告行使工程款債權之時期，是此等約定並不生

    影響於已成立工程款債權之效力，屬被告給付工程款之清償

    期約款。而被告故意不安排原告交貨，對原告交貨之請求亦

    置之不理，顯有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相關事實之發生，自可類

    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應認被告就第三期款之清

    償期已屆至，被告應給付原告第三期之工程款等語。經查，

    系爭契約第六條之非屬期限之約定，其理由同上貳、三、㈢

    、6段落所述，爰不再贅述，原告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

    第1項之規定，要屬無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第三期

    款4,252,500元，亦無理由。

　㈤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請求被告給付945,000元？被告是否得主

    張以違約金抵銷？

　1.原告其自始皆欲履行系爭契約，並無不履行系爭契約之情事

    ，被告應無權兌現系爭保證票，然被告卻無故兌現系爭保證

    票，並取得945,000元之利益，自屬不當得利，應返還予原

    告等語。被告則辯以系爭契約已解除，被告自得提示兌現系

    爭保證票，以取回被告先前已支付之第一期款945,000元等

    語

　2.經查，系爭契約未經被告合法解除，已如前述，是被告自不

    得以此主張請求原告給付第一期款945,000元，被告此部分

    所辯，要無可採。又履約保證金僅係用以擔保履約過程中可

    能發生之賠償責任，被告應舉證其有何求償事由、得求償之

    金額為何，始得兌現系爭保證票，縱原告有遲延情事，被告

    尚不得概括兌現系爭保證票。而被告就其於111年3月10日提

    示兌現系爭保證票時有何得向原告求償之事由，均未能提出

    相關事證證明，其逕兌現系爭保證票而取得945,000元乃無

    法律上依據，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945,000元。

　3.復被告辯稱若認原告請求有理由，則被告得依系爭契約第十

    條之約定請求原告給付900,000元之違約金，並以此主張抵

    銷等語。

　4.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

    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違約金得

    區分為損害賠償預定性質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前者乃將

    債務不履行債務人應賠償之數額予以約定，亦即一旦有債務

    不履行情事發生，債權人即不待舉證證明其所受損害係因債

    務不履行所致及損害額之多寡，均得按約定違約金請求債務

    人支付。後者之違約金係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

    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故如債務人未依債之關係所定之債務

    履行時，債權人無論損害有無，皆得請求，且如有損害時，

    除懲罰性違約金，更得請求其他損害賠償。又當事人約定之

    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

    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享受之

    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而債務人已為一部履行者，亦得比照

    債權人所受利益減少其數額，倘違約金係屬損害賠償總額預

    定之性質者，尤應衡酌債權人實際上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

    損害，以決定其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是損害賠償預定性

    質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二者效力及酌減之標準各自不同

    ，法院於衡酌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時，自應先就該

    違約金之性質予以定性，以為是否予以酌減及數額若干之判

    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568號判決意旨參照）。

　5.系爭契約第十條約定：圖紙圖面確認後5個月內，若乙方因

    素無法全部設備交齊，每逾一日，應按本合約總價款0.1％計

    付遲延違約金，由甲方從待付貨款或履約保證金中予以扣除

    ，延遲違約金之上限為本合約總價款的10％等語。又系爭契

    約並未特別約定第十條為懲罰性違約金，則依上開規定，其

    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是被告辯稱為懲罰性違約金，

    要無可採。

　6.原告主張其已於110年1月9日將第二期款之圖紙圖面交付被

    告確認（本院卷七第189-191頁），然就第三期款之設備部

    分，原告迄今尚未全部交付予被告，此經本院認定如前，是

    足認原告並未在圖紙圖面經確認後之5個月內即110年6月9日

    前將全部設備交付予被告，上開日期計算至本院言詞辯論終

    結日止，原告已逾期逾3年之久，以系爭契約第十條之違約

    金計算，其已超過合約總價款的10％即90萬元之上限，是依

    系爭契約第十條計算，被告得請求之違約金為90萬元。

　7.又原告為履行系爭契約已數次參與被告所召開之會議，並與

    被告所發包之次系統廠商進行聯絡，且亦已就部分設備提出

    交付，此有會議記錄、電子郵件等件為證（本院卷二第119-

    177頁、本院卷三第39-66頁），應堪認定。又被告直至本院

    審理時始提出全部次系統廠商之資料，顯見其未於110年6月

    9日前提出全部次系統廠商之資料予原告，足認被告有未盡

    協力義務之情形，是本院審酌上情，並綜合考量社會經濟狀

    況、兩造可歸責之情形、兩造所付出勞力、成本及平衡雙方

    利益等情，認被告主張之90萬元之違約金確屬過高，而應予

    以酌減為30萬元始為適當。

　8.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

    定有明文。又被告對原告負有945,000元之不當得利債務，

    原告則對被告負有300,000元之違約金債務，且均至清償期

    ，依上開規定，被告以300,000元之違約金主張抵銷應屬有

    據，經被告主張抵銷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應為645,000元

    ，原告在此範圍內之請求，應屬有據，超過此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

四、末按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同法

    第203條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

    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同法第229條第2項規

    定：「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查本件不當得利債務

    ，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並以支付金錢為標的，本件111年5

    月24日民事準備書狀繕本係於111年5月24日送達被告，是被

    告應於111年5月25日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1

    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645,00

    0元及自111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

    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

    聲請已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江碧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469號

原      告  科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孟宗  

訴訟代理人  王仁聰律師

被      告  晟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朝榮  



訴訟代理人  曾大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45,000元及自民國111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其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如原告以新臺幣215,000元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45,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項規定：「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經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142,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民國111年5月24日以民事準備狀追加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087,500元，及其中6,142,5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945,000元自111年5月24日民事準備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並不爭執而為言詞辯論，依上揭規定視為同意追加，是原告之追加合於上揭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09年1月9日簽立焚燒處理廠數位控制系統合約，由原告替被告建置焚燒處理廠之數位控制系統，其性質為一承攬契約，約定未稅總價格為900萬元（下稱系爭契約），付款條件為第一期款90萬元（未稅，預付款）、第二期180萬（未稅，進度款）、第三期405萬元（未稅，交貨款）、第四期款135萬元（未稅，安裝款）及第五期款90萬元（驗收款），被告已於109年2月17日支付第一期款。

　㈡系爭契約第九條第1項第4款約定自系爭契約生效起算10個月內，原告需達到可供被告進行系統試車，原告遂於109年5月4日、同年月29日、同年10月30日，購入系爭契約相關之軟硬體設備，並已依系爭契約將第二期款應交付之文件、資料交付與被告，但因被告及其他承攬廠商遲延因素，被告一直無法讓原告公司進場交貨及施作。後經原告向被告之經理馬永駿反應，馬經理表示願意支付第二期款項，原告便於110年2月23日開立第二期款之發票與被告，被告卻未於約定之110年4月30日支付款項。

　㈢後原告又多次催促被告應同意讓原告交貨，被告均藉故拖延，原告於110年10月25日寄發律師函予被告，並請求被告應給付第二、三期款，被告竟以原告未達成第二期款之進度而拒不給付，然原告早已將第二期款之項目完成，第二期款之項目雖包含「協助甲方（即被告）發包次系統所用之系統是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並經甲方確認」，然因被告發包之次系統廠商延遲交付資料，或交付資料不完全，其應非可歸責原告之因素，再者原告已提出要將第三期款之設備交付與被告，被告卻拒不接受，被告自屬受領遲延，原告應得向被告請求第二、三期款6,142,500元（含稅）。

　㈣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3項約定，第二期款之付款條件為由原告提供被告相關資料，並協助被告發包次系統使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第三期之付款條件則為由原告將系爭契約所需之設備交付予被告，並經被告查驗無誤，上開約定為係屬以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作為原告行使工程款債權之時期，是此等約定並不生影響於已成立工程款債權之效力，屬被告給付工程款之清償期約款。而被告未將各次系統廠商之完整軟體資料提供予原告，並拒絕收受第三期款之設備，顯有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相關事實之發生，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可認被告就第二、三期款之清償期均已屆至，原告當可向被告請求第二、三期之工程款無誤。　

　㈤系爭契約第六條第1項約定，系爭契約簽約後，原告應交付契約總價10％即面額945,000元之保證本票與被告（下爭系爭保證票），然被告卻於111年3月10日逕自兌現系爭保證票，然原告並無不履約之情事，被告應不得兌現系爭保證票，被告受領系爭保證票之票款自受有不當得利，並使原告受有損害，原告應得請求被告返還945,000元。

　㈥為此，爰依系爭契約、不當得利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述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係為新建廢棄物焚燒處理廠，而與原告簽訂系爭契約，向原告採購相關電腦控制設備系統，系爭契約購買標的中除了「系統設計人工」項目外(報價173萬4,000元)均屬硬體設備所有權或既有軟體之授權，合計報價金額高達759萬4,024元之多，佔全部報價金額逾81.4%，是系爭契約應屬買賣契約性質。

　㈡原告並未依系爭契約第九條第1項第(1)款及第六條第2項約定，提供工作計畫，包括系統設計、佈置圖及設備基礎供被告確認，亦未依約提供被告所需之所有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圖及設施設置計畫書等文件，且系爭契約之主系統尚無法與被告發包之次系統達成整體之通訊協調。再者，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3項約定，第三期款之給付，原告必須提供設備交貨供被告查驗無誤，始能請款，而原告當時僅先採購「有交期考量因素之相關軟硬體設備」，即請求被告先支付「部分硬軟體款項」，然原告僅提出一部清償之通知，並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不生提出之效力，被告自無受領遲延可言，且最重要之主、次系統通訊程式亦未完成，甚至尚不符第二期款之付款條件，致使被告無法就其設備之技術規格進行驗收，其請求支付第三期全額款項，亦屬無理至明。另被告之廠房縱有變更設計之情事，但與原告未依債之本旨給付乙事並無因果關係，故難以此而謂被告有受領遲延之情形。

　㈢因原告遲延完工，經被告限期催告仍未履行，被告業已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自無需再支付價金。縱認本件系爭契約性質為承攬契約，本件被告係於109年取得設立甲級廢棄物處理機構設置核可函後，立即展開建廠作業，興建有毒/無毒有害廢棄物、生物醫療類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處理廠，此處理廠除焚化廢棄物可協助政府解決環保問題外，焚化產生的熱能可回收發電，並回售給台電公司。本項投資金額高達數億元之鉅，建廠時程進度為重大影響投資效益之事項，故兩造即在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應於109年11月9日前達到可供被告進行系統試車之進度，俾能確保焚化廠能盡快順利營運，此期程乃系爭契約之要素。惟原告因有可歸責事由之遲延，未能依約完成，已如前述，故若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被告亦得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及第503條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

　㈣系爭契約既已解除，被告自得提示兌現原告交付之履約保證本票，以取回被告先前依約支付之第一期款945,000元，原告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追加請求被告返還945,000元，亦無理由。縱認原告本件請求之任何一部分為有理由，然原告確有給付遲延之情事，已如前述，直至被告通知解除契約日止，遲延已逾一年半以上，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每逾一日，應按契約總價0.1%計付遲延違約金，上限為契約總價款10%即90萬元。本件原告遲延天數已逾100天以上，依上述約定應賠償違約金90萬元，故若其本件請求之任何一部分為有理由，被告亦得以此90萬元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給付第二、三期款共6,142,500元，被告兌現面額945,000元之系爭保證票，屬不當得利，應返還予原告，是被告應給付原告7,087,500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㈠系爭契約之定性為何？㈡系爭契約是否由被告合法解除？㈢原告是否已得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項之約定請求第二期款1,890,000元（含稅）？㈣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3項之約定請求第三期款4,252,500元（含稅）？㈤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請求被告給付945,000元？被告是否得以違約金主張抵銷？茲分述如下：

　㈠系爭契約之定性為何？

　1.按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種類及內容，以形成其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倘當事人間契約之性質不明，致影響法規之適用者，法院應闡明並曉諭當事人為法律意見之陳述或主張，並依職權本於法律確信，自為契約之定性以完成法規之適用，不受當事人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查，兩造雖曾於就系爭契約之定性為買賣契約乙節表示不爭執，惟依上開見解，本院仍得依職權本於法律確信，自為契約之定性以完成法規之適用，不受當事人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

　2.按所謂製造物供給契約，乃當事人之一方專以或主要以自己之材料，製成物品供給他方，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種契約之性質，究係買賣抑或承攬，仍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釋之。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之完成，應定性為承攬契約；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財產權之移轉，即應解釋為買賣契約；兩者無所偏重或輕重不分時，則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關於工作之完成，適用承攬之規定，關於財產權之移轉，即適用買賣之規定。

　3.被告固辯以系爭契約性質為買賣契約，標的為採購焚燒處理數位控制系統之軟、硬體設備，其內容為硬體設備所有權或既有軟體之授權，合計報價金額高達759萬4,024元之多，佔全部報價金額逾81.4%，而原告之主給付義務則是將符合約定功能、品質之系統軟、硬體設備所有權移轉、安裝與授權予被告，系爭契約應屬買賣契約性質等語。

　4.惟查，系爭契約第一條約定：「甲方向乙方購買焚燒處理廠整場數位控制系統」；第二條約定：「設備名稱、規格、技術參數及要求、具體規格尺寸及詳細要求見附件技術資料」;第六條第2、3、4項則約定：「2.第二期（進度款）：金額新臺幣1,80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款之20％），由乙方提供甲方所需之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書及協助甲方發包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整體通訊協調，並經甲方確認....。3.第三期（交貨款）：金額新臺幣4,05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款之45％），由乙方提供所需之設備交貨供甲方查驗無誤...。4.第四期款（安裝款）金額新臺幣1,35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款之15％），設備安裝完成、具備試車條件並經甲方確認無誤...」等語（本院卷一第15-17頁），再參以原告之員工郭聰妙於110年1月14日曾以電子郵件表示略以：馬經理您好，設計資料項目如下，請馬經理確認設計資料是否要修改或新增部分，等馬經理您確認沒問題後，如沒問題會再送正式文件。1.系統架構圖2.PLC盤體圖及電源接線圖3.PLC程式4.點名稱規範5.圖控畫面6.圖控操作手冊，感謝幫忙等語。後於110年1月26日後又以電子郵件表示略以：「圖控畫面已更新，請確認是否還要再新增修改...」等語（本院卷一第37頁），足認原告在規劃焚燒處理廠整場數位控制系統時需先將所需之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書提出予被告，經被告確認後，兩造再針對細節進行商議、修改，即原告需就被告之需求設計圖面、提供計畫書，並協助甲方發包之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整體通訊協調，顯然重在工作之完成。另就第三期款部分，其給付之內容係由被告透過系爭契約之附件資料指定由原告採購硬體設備再交付於被告，又該設備均亦係為了運行數位控制系統所必須者，而第四期款之部分則是將設備安裝完成後進行軟硬體之運行，測試數位控制系統之狀況，是系爭契約之約定重點應為原告為被告完成焚燒處理廠之數位控制系統之建置，其顯然著重於一定工作之完成，依上開見解系爭契約應屬一承攬契約至明。被告主張系爭契約應定性為買賣契約，難認可採。

　㈡系爭契約是否由被告合法解除？

　1.按承攬契約，在工作未完成前，依民法第五百十一條之規定，定作人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除有民法第四百九十四條、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第五百零三條所定情形或契約另有特別訂定外，倘許定作人依一般債務遲延之法則解除契約，則承攬人已耗費勞力、時間與鉅額資金，無法求償，對承攬人甚為不利，且非衡平之道。關於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不能於約定期限完成者，除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外，依民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之反面解釋，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一般情形，期限本非契約要素，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者，限於客觀性質上為期限利益行為，且經當事人約定承攬人須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06號判決意旨參照）。民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規定，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不能於約定期限完成，如有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所謂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係指依契約之性質或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非於一定期限為給付，不能達契約之目的者而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2.系爭契約第九條第1項第4款約定：「自合約生效日起算10個月內，乙方需達到可供甲方進行系統試車;若因甲方因素延長試車工期或甲方因遲延給付造成工期延長，則責任不應歸屬於乙方。乙方應將設備的詳細清單於交貨前20-30天前提供予甲方」等語（本院卷一第17-19頁）。

　3.被告固辯以系爭契約自簽約生效日起迄今，原告尚不符合第二、三期款之付款條件，更遑論達到可供被告進行系統試車之程度，原告顯已給付遲延，被告前於110年11月4日去函原告限期催請其改善解決前述設備功能不符之相關問題，惟原告並未改善，為此被告已依民法第254條之規定，於111年5月12日調解庭中通知原告解除系爭契約，嗣再以民事陳報暨答辯續一狀之送達，重申解除契約之意，是系爭契約業已解除。且因本項投資金額高達數億元之鉅，建廠時程進度為重大影響投資效益之事項，故兩造即在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應於109年11月9日前達到可供被告進行系統試車之進度，俾能確保焚化廠能盡快順利營運，此期程乃系爭契約之要素，原告因有可歸責事由之遲延，未能依約完成，被告亦得依民法第502條第2項及第503條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等語。

　4.又系爭契約為一承攬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揆諸上開見解，被告自不得依民法第254條解除系爭契約。又系爭契約為承攬設置焚燒處理場之數位控制系統，依其性質似難認承攬人非於一定期限為給付，即不能達契約之目的。況系爭契約第九條僅約定自合約生效日起算10個月內需可進行系統試車，並未明確約定完工日期，難認兩造於訂約時有以工作應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要素之合意，是以系爭契約並未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被告自無從依民法第502、503條之規定解除契約，被告辯稱其已依上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要屬無據，從而，系爭契約未經被告合法解除，現仍屬有效存續中，堪以認定。

　㈢原告是否已得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進度款1,890,000元（含稅）？

　1.按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民法第505條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項約定：「第二期（進度款）：金額新臺幣1,80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款之20％），由乙方提供甲方所需之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書及協助甲方發包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整體通訊協調，並經甲方確認....」等語（本院卷一第15、16頁），是系爭契約為約定工作分部交付，並就各部分約定報酬，則依上開規定，原告自需完成上開第二期款之所有項目始得向被告請求第二期款1,890,000元，又次系統所用控制系統並未與系爭契約之系統達成整體通訊協調，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420頁），顯見原告並未完成第二期款項之全部項目，自不得向被告請求第二期款1,890,000元，原告此部分請求，要屬無據。

　2.至原告主張其在提出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書時，即已符合請領第二期款之條件，且第二期之工程款只有20%，原告僅需提供本案件之相關資料及資訊即可，毋須完成與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達成整體通訊，且因為原告的第三期款之系統設備均尚未交付，次系統廠商的系統設備也還沒進廠，原告無從完成系統間之整體通訊，原告完成之整體通訊之工作，已屬第四期（安裝款），或甚至第五期（驗收款）的工作。故第二期款的要求只要提供次系統廠商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的資訊、品牌，原告就已完成「協助」的義務，是原告確實已達到第二期款請款之要件等語。

　3.原告上開主張顯與系爭契約第六條第2項之約定不符，難認可採，再者，原告之員工即證人郭聰妙到庭證稱略以：甲方發包次系統所用之控制系統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整體通訊協調，是指被告所使用之子系統必須要與原告所提供之系統作通信連結，主系統與子系統需要透過寫程式或其他作業才得以連結等語（本院卷一第423、427頁），依證人郭聰妙上開所述，可知「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乙事，尚須由原告進行程式撰寫等相關作業以完成之，是原告主張第二期款之請領僅需提出圖紙圖面、資料、佈置及設施設置計畫書時，即已符合請領第二期款之條件等語，不足採信。

　4.原告另主張，被告各次系統廠商皆為被告所發包，原告只能「協助」被告向各次系統廠商要求提供資料，卻無法以契約當事人之身分請求各廠商履行義務。是各次系統廠商未提出完整之軟體資料，不可歸責於原告，而係可歸責於被告。且系爭契約第二期款（進度款）之付款方式，係由原告提供被告相關資料並協助被告發包次系統使用之控制系統是可與本合約提供之系統可達成整體通訊協調，係屬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時，作為原告行使工程款債權之時期，是此等約定並不生影響於已成立工程款債權之效力，屬被告給付工程款之清償期約款。而被告未將各次系統廠商之完整軟體資料提供予原告，顯有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相關事實之發生，依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1205號判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判決之意旨，認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認被告就第二期清償期已屆至，原告可向被告請求第二期之工程款等語。

　5.按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者，而定作人不為其行為時，承攬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為之。定作人不於前項期限內為其行為者，承攬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07條訂有明文。查被告之各次系統廠商皆為被告所發包，是原告主張無法以契約當事人之身分請求各次系統廠商履行義務等情，堪信屬實。又被告既與各次系統廠商具有契約關係，次系統相關資料之提供顯然需被告之協力行為始能完成，則被告應督促各次系統廠商提供相關資料供原告整合，此為被告之協力義務，又若被告未履行上開協力義務，原告固得依民法第507條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惟尚不得以此主張被告有可歸責原因而請求被告給付第二期款，是原告以此請求被告給付第二期款1,890,000元，顯無理由。

　6.又系爭契約第六條所約定之給付方式為分部交付，依民法第505條第2項之規定，原告需完成第二期款部分之工作後，始得請求第二期款部分之報酬至明，其應屬給付、對待給付之約定，原告主張其為清償期之約定，容有誤會。原告固主張依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1205號判例、95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判決，系爭契約第六條應為清償期之約定，而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視為期限屆至等語，然查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1205號判例其所涉之事實為承攬工作完成後驗收保留款之清償期限之問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判決所涉及者則為買賣契約，均與本件分部交付之承攬契約不同，自不能比附援引而認系爭契約第六條為清償期之約定，是原告主張第二期款之清償期限已屆至，被告應給付第二期款1,890,000元乙節，為無理由。

　㈣原告得否依系爭契約請求第三期款4,252,500元（含稅）？

　1.按系爭契約第六條第3項約定：「第三期（交貨款）：金額新臺幣4,050,000元（佔本合約總價45％）由乙方提供所需設備交貨供甲方查驗無誤，於當月25日前出具請款單及發票請款，而甲方應於次月底前交付下一個月到期之支票...」等語。原告主張其已於110年4月16日提出交付第三期款所需之設備，被告拒不受領，已構成受領遲延，且被告對原告交貨之請求置之不理，顯有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相關事實之發生，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認被告就第三期款之清償期已屆至，原告可向被告請求第三期之工程款等語。

　2.經查，原告就第三期款所需交貨之設備，原告僅提出一部交貨，此為原告所自陳（本院卷七第184頁），又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3項之約定，其並未有得一部交付之約定，則原告應提出全部之設備始得請求第三期款，是原告既未交付第三期款之全部設備，其自無從請求被告給付第三期款。原告雖主張其餘設備為規格品而得隨時購買及交貨等語，然卻仍未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第3項之規定提出於被告，是難認原告已依系爭契約交付全部設備，原告自無從請求第三期款。

　3.原告另主張，系爭契約第三期款之付款方式，係由原告提供所需之設備交貨供被告查驗無誤，係屬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時，作為原告行使工程款債權之時期，是此等約定並不生影響於已成立工程款債權之效力，屬被告給付工程款之清償期約款。而被告故意不安排原告交貨，對原告交貨之請求亦置之不理，顯有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相關事實之發生，自可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應認被告就第三期款之清償期已屆至，被告應給付原告第三期之工程款等語。經查，系爭契約第六條之非屬期限之約定，其理由同上貳、三、㈢、6段落所述，爰不再贅述，原告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要屬無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第三期款4,252,500元，亦無理由。

　㈤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請求被告給付945,000元？被告是否得主張以違約金抵銷？

　1.原告其自始皆欲履行系爭契約，並無不履行系爭契約之情事，被告應無權兌現系爭保證票，然被告卻無故兌現系爭保證票，並取得945,000元之利益，自屬不當得利，應返還予原告等語。被告則辯以系爭契約已解除，被告自得提示兌現系爭保證票，以取回被告先前已支付之第一期款945,000元等語

　2.經查，系爭契約未經被告合法解除，已如前述，是被告自不得以此主張請求原告給付第一期款945,000元，被告此部分所辯，要無可採。又履約保證金僅係用以擔保履約過程中可能發生之賠償責任，被告應舉證其有何求償事由、得求償之金額為何，始得兌現系爭保證票，縱原告有遲延情事，被告尚不得概括兌現系爭保證票。而被告就其於111年3月10日提示兌現系爭保證票時有何得向原告求償之事由，均未能提出相關事證證明，其逕兌現系爭保證票而取得945,000元乃無法律上依據，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945,000元。

　3.復被告辯稱若認原告請求有理由，則被告得依系爭契約第十條之約定請求原告給付900,000元之違約金，並以此主張抵銷等語。

　4.按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違約金得區分為損害賠償預定性質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前者乃將債務不履行債務人應賠償之數額予以約定，亦即一旦有債務不履行情事發生，債權人即不待舉證證明其所受損害係因債務不履行所致及損害額之多寡，均得按約定違約金請求債務人支付。後者之違約金係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故如債務人未依債之關係所定之債務履行時，債權人無論損害有無，皆得請求，且如有損害時，除懲罰性違約金，更得請求其他損害賠償。又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而債務人已為一部履行者，亦得比照債權人所受利益減少其數額，倘違約金係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之性質者，尤應衡酌債權人實際上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以決定其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是損害賠償預定性質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二者效力及酌減之標準各自不同，法院於衡酌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時，自應先就該違約金之性質予以定性，以為是否予以酌減及數額若干之判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568號判決意旨參照）。

　5.系爭契約第十條約定：圖紙圖面確認後5個月內，若乙方因素無法全部設備交齊，每逾一日，應按本合約總價款0.1％計付遲延違約金，由甲方從待付貨款或履約保證金中予以扣除，延遲違約金之上限為本合約總價款的10％等語。又系爭契約並未特別約定第十條為懲罰性違約金，則依上開規定，其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是被告辯稱為懲罰性違約金，要無可採。

　6.原告主張其已於110年1月9日將第二期款之圖紙圖面交付被告確認（本院卷七第189-191頁），然就第三期款之設備部分，原告迄今尚未全部交付予被告，此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足認原告並未在圖紙圖面經確認後之5個月內即110年6月9日前將全部設備交付予被告，上開日期計算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日止，原告已逾期逾3年之久，以系爭契約第十條之違約金計算，其已超過合約總價款的10％即90萬元之上限，是依系爭契約第十條計算，被告得請求之違約金為90萬元。

　7.又原告為履行系爭契約已數次參與被告所召開之會議，並與被告所發包之次系統廠商進行聯絡，且亦已就部分設備提出交付，此有會議記錄、電子郵件等件為證（本院卷二第119-177頁、本院卷三第39-66頁），應堪認定。又被告直至本院審理時始提出全部次系統廠商之資料，顯見其未於110年6月9日前提出全部次系統廠商之資料予原告，足認被告有未盡協力義務之情形，是本院審酌上情，並綜合考量社會經濟狀況、兩造可歸責之情形、兩造所付出勞力、成本及平衡雙方利益等情，認被告主張之90萬元之違約金確屬過高，而應予以酌減為30萬元始為適當。

　8.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對原告負有945,000元之不當得利債務，原告則對被告負有300,000元之違約金債務，且均至清償期，依上開規定，被告以300,000元之違約金主張抵銷應屬有據，經被告主張抵銷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應為645,000元，原告在此範圍內之請求，應屬有據，超過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四、末按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同法第203條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同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查本件不當得利債務，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並以支付金錢為標的，本件111年5月24日民事準備書狀繕本係於111年5月24日送達被告，是被告應於111年5月25日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1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645,000元及自111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江碧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